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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红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专项说

明 

容诚专字[2024] 361Z0372 号 

 

红相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红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红相股份公司）2023 年度财

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出具了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

（指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）的审计报告（报告编号：容诚审字

[2024]361Z0353 号）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

号——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、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

1 号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要求，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强调事项 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之 1、2所述，红相股份

公司于 2023年 5月 1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《立案告知书》（编号：证监立案

字 0282023003号），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。2024

年 2月 27日，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下发的

《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》（厦证监处罚字[2024]1号）。2024 年 4 月 3

日，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下发的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（[2024]1号）及《市场禁入决定书》（[2024]1号）。根据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的相关内容，红相股份公司 2017 年-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等违

法事实。红相股份根据上述文件的相关规定对 2017-2022 年度财务报表存在的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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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会计差错进行了追溯重述。 

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二、发表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

如“（一）强调事项”的主要内容所述，我们认为上述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

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，管理层已在财务报表中恰当列报或

披露。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

留意见》的规定，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见。因此，我们在

审计报告中增加的强调事项段不影响审计意见。 

三、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

我们在审计中使用的 2023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相关情况如下： 

选取的基准：2021-2023 年度经常性业务的平均税前利润 

使用的百分比：税前利润的 5% 

选取依据：红相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，利润是红相公司大多数财务报表

使用者最为关注的财务指标，因此我们根据税前利润的 5%确认重要性水平 

计算结果：284 万元 

四、导致对上期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

我们对红相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出具

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（报告编号：容诚审字[2023] 361Z0380 号）。 

1、2022 年度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

如 2022年度财务报表附注“十四、其他重要事项”所述，因存在重要的前期

会计差错，红相股份公司对 2019-2021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更正。本次会计差错更

正，对红相股份公司 2019 年度、2020 年度、2021 年度营业收入的影响金额分别为

-9,441.81 万元、-17,076.81 万元、-1,637.10 万元，占当年更正前营业收入的 7.04%、

11.26%、1.17%；对 2019 年度、2020 年度、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

润的影响金额分别为-4,947.53 万元、-5,786.97 万元、2,401.02 万元，占当年更正前



 

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1.08%、24.98%、3.78%；对 2019 年度、2020 年度、

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分别为-4,947.53 万元、-10,734.49 万

元、-8,333.47 万元，占更正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 2.21%、4.50%、4.92%。截

至审计报告日，我们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

涉及的相关事项及其完整性对红相股份公司 2022年度及以前年度财务报表可能产

生的影响。 

2、2022 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在 2023 年度消除或变化的判断过程

和结论及其对本期期初数和当期审计意见的影响 

如 2023年度财务报表附注“十五、其他重要事项”之 2所述，对于上期财务

报表存在重大错报的情形，红相股份公司采取追溯调整的方式进行了更正，导致上

期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已在 2023年度得到消除。 

 

本专项说明仅供红相公司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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